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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超額教師處理原則(稿) 

              經 100 年 6 月 30 日校務會議通過並自 100 年 8月 1 日實施 

                       經 102 年 3 月 18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並自 102 年 3 月 25 日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經 104 年 6 月 30 日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自 104 年 8 月 1 日實施 

  經 105 年 1 月 19 日校務會議通過並自 105 年 1 月 28 日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經 105 年 6 月 1 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並經縣府 105 年 6月 6 日核定後實施 

經 105 年 8 月 26 日校務會議通過並經縣府 105 年 10月 26 日核定後實施 

                                   經 111年 8月 29日期初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俟縣府核定後實施)      

                          

一、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公平、公正、公開處理減班超額 

    教師，依據教師法第十五條及屏東縣縣立國民中學暨高級中學國中部超額教 

    師介聘他校服務作業要點，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本處理原則所稱超額教師，係指依據屏東縣國民中小學落實專業師資結構要 

   點規範計算各領域各科所需教師員額後，於該年度超出法定編制員額之教師。 

三、服兵役留職停薪者不得列為超額教師，但能於當年度八月一日申請復職者，

基於實際需求之考量須得將其納入該年度超額教師名單之列。 

四、本校協調產生超額教師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依據屏東縣國民中小學落實專業師資結構要點規範，由本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各科授課時數標準，以當學年度 

       之教師每週實際職務授課節數計算，來排定預估下學年度超出教學人數 

       之科目，與超額科目順序(若任教多科、以聘任科目為準)。 

   (二)採自願優先原則：超額科目教師中如有自願參加介聘者，以自願擔任超

額教師者優先，自願超額介聘者需簽具「切結書」(附件一)，留存本校，

自願者多於超額員額數時，以積分高者優先(以附件二積分表為依據)。 

   (三)若無自願者或自願人數不足時，採積分制(核給積分計算方式依據五、)

並填寫積分計算表(如附件二)，各科依照積分高低排序列出超額名單。 

   (四)超額教師名單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陳校長核可後，函報屏東縣政府

辦理。 

五、積分計算方式：(積分採計教師在本校服務年資至該學年度 7月 31日止，其

餘證件一律採計該至該學年度 5月 31日止)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除服兵役之

年資仍可採計外，其餘應扣除，留職停薪前後之年資可視為連續。 

(一)年資積分： 

1、在本校連續服務年資每滿 1年給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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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本校擔任主任(含代理)每滿 1年加給 2.5分。 

3、在本校擔任組長，每滿 1年加給 2分。 

4、在本校擔任導師、午餐秘書，每滿 1年加給 2分；在本校擔任導師滿 

   半年者加給 1分。 

5、除上列職務給分外，自 104學年度起在本校擔任教務主任(含代理)、 

   學務主任(含代理)、教學組長、生教組長，每滿 1年另加給 1分。 

6、自 104學年第一學期起，同一學年兼任職務，得採計其一。 

(二)在本校成績考核積分： 

1、列四條一款，每滿一年給 2分。 

2、列四條二款，每滿一年給 1分。 

3、列四條三款，每滿一年扣 1分。 

4、於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尚未修訂前，在本校服務

期間因懷孕請病假或延長病假，致使考列第四條第三款者，等同四條

一款加分。 

(三)在本校獎懲積分(最高 20分 )： 

1、嘉獎 1次給 1分；申戒 1次減 1分 

2、記功 1次給 3分，記過 1次減 3分。 

3、記大功 1次給 9分，記大過 1次減 9分。 

4、獎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發給之獎狀，縣級者給 0.5 分，南部七縣市

給 1分，省級者給 1.5分，中央級者給 2分，事由相同不得重複

計分。1張給 0.5分，書面警告 1次扣 0.5分。 

(四)本校研習之積分(最高 20分 )： 

       在本縣依「教師在職進修研究獎勵辦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

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規定之進修、研習等，每滿一週核給 1分，每滿

18小時採計 0.5分未滿 18小時者不計分。 

(五)積分相同者，以年長者為高分；年齡相同者以女性為高分。 

六、對本處理原則有異議者，得經三分之一以上正式編制內連署召開修訂會議， 

    並經出席會議二分之一以上正式編制內教師同意後修訂。 

七、本原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並函報縣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師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